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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项目稽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实施指南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推进项目稽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规范、有序

开展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在项目稽察中推行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发改稽察〔2016〕2667 号）

规定，结合发展改革部门稽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南。 

第二条  项目稽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指的是各级发展改革

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随机抽取稽察人员、随机抽取稽察对象，

稽察结果公开的监管方式。 

第二章 明确稽察事项清单 

第三条 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“三定方

案”及权责清单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并公布“双随机”稽察事项清单，

明确适用范围。对不适用“双随机”工作方式的稽察事项要进行明

示，未明示事项均应采用“双随机”方式。稽察事项清单要根据

法律法规、“三定方案”及权责清单的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

态调整。 

第四条  对不具备“双随机”条件的稽察事项，可按照“双随

机”的理念，采用“单随机”工作方式，即按工作要求组织稽察组，

对需要稽察的项目进行随机抽查；或随机选派稽察人员，对特定

项目进行稽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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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随机抽取稽察人员 

第五条 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属地原则，建立并维护本

级稽察人员名录库。稽察人员名录库由发展改革系统稽察人员和

稽察专家两部分组成。发展改革系统稽察人员名录库可包括本级

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和下级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。 

第六条  稽察人员在稽察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产生。抽取

可以采取有条件抽取或无条件抽取。有条件抽取是指根据职务、

职称、专业、年龄等条件随机抽取所需要的稽察人员。 

第七条  从本级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名录库中抽取稽察

人员时，根据稽察工作需要，可以采取不同方式抽取。 

（一）根据要求，随机抽取稽察人员。 

（二）根据需要派出稽察组和稽察人员数量的要求，将稽察

人员分为带队同志和工作人员，先随机抽取带队同志，再随机抽

取工作人员，组成稽察组。 

（三）按照行政架构和工作需要，划分为若干稽察组，再以

组为单位进行抽取。 

第八条  下级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的随机抽取，一般只在

开展联合稽察、交叉稽察时采用。随机抽取人员之前，应与下级

发展改革部门进行沟通，衔接好有关工作。随机抽取可采取不同

方式。 

（一）根据工作需要，在下级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中随机

抽取。 

（二）随机抽取下级发展改革部门，再由该部门按要求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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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察人员。 

（三）由下级发展改革部门选派稽察人员，再随机抽取到各

稽察组。 

第九条  建立稽察专家名录库，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。 

（一）采取推荐的方式。推荐应征得被推荐人及所在单位同

意，经评定入选稽察专家名录库。 

（二）依托各专业部门、单位专家库。一是由各专业部门、

单位推荐符合要求的专家，经评定后，入选稽察专家名录库；二

是将这些专业部门、单位作为专家单位，列入稽察专家名录库。 

（三）依托中介机构力量。选取若干符合要求的中介机构，

签订合作协议。一是由中介机构推荐符合要求的专家，经评定后，

入选稽察专家名录库；二是将中介机构作为专家单位，由中介机

构建立并维护稽察专家名录库。 

第十条  从稽察专家名录库中抽取专家时，可以采取下列方

式抽取。 

（一）根据工作需要，在稽察专家名录库中根据专业、年龄、

职称等条件随机抽取所需要的稽察专家。 

（二）先随机抽取有关部门、单位或中介机构，再由部门、

单位或中介机构选派符合要求的专家。 

（三）先由有关部门、单位或中介机构选派符合要求的专家，

再随机抽取到各稽察组。 

第十一条  随机抽取的稽察人员和稽察专家一经确定不得

随意调整。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参加稽察的，经批准后，可再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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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取补足。 

第十二条  稽察部门对稽察专家实施动态管理，建立专家个

人信息档案，每次专项稽察后由稽察组负责人和稽察人员对其稽

察工作情况、遵守廉政规定和工作纪律等进行综合打分评价，对

评价差的稽察专家，经批准，调整出专家库。 

第十三条  随机抽取的稽察人员、稽察专家与稽察事项有利

害关系的，如稽察人员、稽察专家曾经管辖或者在被稽察单位工

作过；稽察人员、稽察专家的近亲属担任被稽察单位高级管理人

员；稽察专家所在单位参与过被稽察项目实施、申报材料编制、

提出行业审查意见、提供咨询评估服务等工作，应自行回避。 

第四章  随机抽取稽察对象 

第十四条 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属地原则，

建立并维护本级稽察项目名录库。根据年度稽察计划和在线监测

情况，从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中导出相关数据，生成稽察

项目名录库。被稽察项目从稽察项目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产生。 

第十五条  随机抽取分为有条件抽取和无条件抽取。有条件

抽取是指按照专项类别、项目投资规模、地理区域、问题导向、

诚信或违法记录等特定条件，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确定被稽

察项目。无条件抽取是指不设定条件，随机抽取确定被稽察项目。 

第十六条  有条件抽取可采用分级多次的方式抽取。如省

（区、市）范围内项目较多，可以先随机抽取若干地级市或县（市、

区），再根据要求在选定的地级市或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随机抽

取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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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随机抽取的项目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。确因恶

劣天气、地质灾害等不可抗力，或者路途遥远、交通不便不能实

施现场稽察的，经批准后，可以再随机抽取补足规定项目数量。 

第十八条  稽察对象被抽中后在稽察项目名录库中予以标

记，除整改复查、举报核查等特殊情况外，同一年度内对同一稽

察对象（项目）的抽查次数应不多于 1 次，确需多次检查，需经

批准。 

下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在稽察工作结束后 30 日内，将本单位

的随机抽查项目情况报告上级发展改革部门。 

第十九条  探索建立以行业、地区、项目单位为对象的 “红

名单、信用状况重点关注名单和黑名单”制度。 

每次专项稽察后，对存在问题比较多或比较严重的行业、地

区、项目单位，稽察组可以根据问题多少和严重程度等稽察情况，

并结合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地方信用平台的信用记录，提出

相应的建议名单，视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列入“信用状况重点关注

名单和黑名单”。对列入“信用状况重点关注名单和黑名单”的行

业、地区、项目单位，在稽察项目名录库中增加抽取的权重，加

大随机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；对整改情况比较好的行

业、地区、项目单位，退出“信用状况重点关注名单和黑名单”。 

对实施情况好的行业、地区、项目单位，稽察组可以根据稽

察情况，提出相应的建议名单，列入“红名单”，减小抽取的权重。 

第五章  稽察结果公开 

第二十条  稽察结果公开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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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条例》和本地区、本部门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严格

公开流程管理，合理确定稽察结果公开的方式和范围，积极稳妥

推进稽察结果公开。 

第二十一条  下列稽察结果应不予公开： 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稽察结果。 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、敏感信息的稽察结果。但经权利人书

面同意公开或者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。 

（三）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后续稽察活动的稽察结果。 

（四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稽察结果。 

第二十二条 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公开的稽察结果，不得危及

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 

第二十三条  积极探索将稽察结果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

平台和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。对稽察中发现的严重违法违

规问题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等渠道，公开曝光，形成有效震

慑，实现“稽察一部分、警示一大片、规范全行业”的效果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 稽察方案的制定应满足“双随机”工作的要求，

切实配合好“双随机”工作的开展。稽察方案应明确稽察项目和稽

察人员抽取的方式、条件、流程，稽察项目抽查的数量、比例，

是否抽取下级发展改革部门稽察人员以及抽取的数量、要求，是

否抽取稽察专家以及抽取的数量、要求，稽察结果如何公开等内

容。 

第二十五条  采用“双随机”工作方式开展的专项稽察，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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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稽察前 3 个工作日，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并通知稽察人员

和稽察项目，便于稽察人员和被稽察单位做好相关准备。需要突

击检查的，可不提前通知被稽察单位，也可采取现场抽取等方式

确定稽察项目。 

第二十六条  抽取过程要公开透明，对“双随机”的抽取过程

要做到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抽取过程和稽察结果公开应

留有电子或纸质档案，做到历史记录可查询。 

第二十七条 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
于印发〈在项目稽察中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发改稽察〔2016〕2667 号）等规定要求，结合本地稽察工作

实际情况，参照本指南制定工作细则，有序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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